
中华人民共和国

420-47195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公报

第二八号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出版

目 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時間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召开时间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一九二九年在华沙签訂的 “犹

( 599 )

国际航空运輸某些規則的公约” 的决定 (599 )

統一国际航空运輸某些規則的公 ... ( 600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員 (610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美于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間和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

召开时间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 二十九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九十八次 会議通过

为了适应目前全国工农業生产大躍进的情况, 为了便于及时制定国民经济計划和国

家預算, 决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在一九五九年一月 召开, 第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 一九五八年十月底以前选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

一九二九年在华沙簽訂的 “統一国际航空运

輸某些規則的公約” 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七次会議根据国务院提出

的議案, 决定加入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 日在华沙簽訂的 “統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規則的

公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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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国际航空运輸某些規則的公約

(一九二九年十月 十二 日 在華沙签訂 )

締約各国認为, 国际航空运鹼的条件, 在所用文件和承运人的責任方面, 有統一規

定的必要, 为此目的, 各派全权代表, 經正式授权, 簽訂本公約如下:

第一章 范圍和定义

第一 条 ( 1 ) 本公約适用于所有以航空器运送旅客、 行李或貨物而收取报酬的国

际运输。 本公约同样适用于航空运輸企業以航空器办理的免费运输。

( 2 ) 本公約所指的 “国际运楡” 的意义是: 根据有关各方所訂的契约,

不論在运輸中是否有間斷或轉运, 其出發地和目的地是在两个締約国

的領土內, 或在一个締約国的領土內 , 而在另一个締約国或非締約国

的主权、 宗主权、 委任統治权或权力管轄下的士內有一个约定的經

停地点的任何运输。 在同一締約国的主权、 宗主权、 委任統治权或权

力管轄下的領土間的运输, 如果没有这种约定的經停地点, 对本公约

来說不作为国际运输。

( 3 ) 几个連續的航空承运人所办理的运输, 如果被契約各方認为是一个

單一的業务活动, 則無論是以一个契約或一系列的契約的形式訂立

的, 就本公杓的适用来說, 应作为一个單一的运输, 並不因其中一个

契約或一系列的契約完全在同一締約国的主权、 宗主权、 委任統治权

或权力管轄下的領土內履行而丧失其国际性質。

第二 条 ( 1 ) 本公约适用于国家或其他公法人在第一条规定的条件下所办理的运

翰。

(2 ) 本公約不适用于按照国际邮政公约的規定而办理的运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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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輸憑証

第一节 客票

第三 条 ( 1 ) 承运人运送旅客时必須出具客票 , 客票上应該包括以下各項:

(一) 出票地点和日期;

(二) 出發地和目的地;

(三) 約定的經停地点, 但承运人保留在必要时变更經停地点的权

利, 承运人行使这种权利时, 不应使运输由于这种变更而丧失

其国际性質;

(四) 承运人的名称和地址;

(五) 声明运楡应受本公約所規定責任制度的約束。

( 2 ) 如果沒有客票、 或客票不合規定或客票遗失 , 不影响运输契约的存

在和有效, 这项运輸契約仍將受本公約的規則的約束。 但是如果承运

人承运旅客而不出具客票, 承运人就無权引用本公約关于免除或限制

承运人責任的規定。

第二节 行李票

第四 条 ( 1 ) 运送行李时, 除由旅客自行保管的小件个人用品外, 承运人必須出

具行李票。

(2 ) 行李票应备一式兩份, 一份交旅客, 一份归承运人。

(3 ) 行李票上应该包括以下各項:

(一) 出票地点和日期;

(二) 起运地和目的地;

(三) 承运人的名称和地址;

(四) 客票的号碼;

(五) 声明行李將交給行李票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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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李件数 和重量;

(七) 根据第二十二条 ( 2 ) 声明的价值;

(八) 声明运输应受本公約所規定責任制度的約束。

( 4 ) 如果沒有行李票、 或行李票不合規定或行李 遗失, 不影响运幢契

約的存在和有效, 这项运輸契約仍将同样受本公約的規則 約束 。 但

是如果承运人接受行车而不出具行李票, 或行李票上沒有包括 以上

(四) (六) (八 ) 各項, 承运人就無权引用本公约关于免除或限制

承运人责任 的规定。

第三节 航空货运單

第五 条 ( 1 ) 货物承运人有权要求托运人填写 一种称为 “航空货运單” 的憑証,

托运人有权要求承运人接受這項憑證。

第六 条

( 2 ) 但是如果沒有这种憑証, 或憑証不合規定或憑証遺失, 不影响运输

契約的存在和有效, 除第九条另有規定外, 这项运輸契約同样受本公

約的規則 約束 。

( 1 ) 托运人应填写航空货运單正張一式三份, 連同货物交給承运人。

(2 ) 第一份注明 “交承运人” , 由托运人签字: 第二份注明 “交收货

人” , 由托运人和承运人签字, 並附在货物 上; 第三份由承运人在接

受货物后签字, 交給托运人。

( 3 ) 承运人应該在接受货物时签字。

( 4 ) 承运人的签字可以用戳記代替, 托运人的签字可以印就或 戳記代

替。

( 5 ) 如果承运人根据托运人的請求, 填写航空货运單, 在沒有相反的証

据时, 应作为代托运人填写。

第七 条 如果貨物不止 一件时, 承运人有权 要求托运人分别填写航空货运單。

第八 条 航空货运單上应該包括以下各項:

( 1 ) 貨运單的填写地点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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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起运地和目的地;

( 3 ) 約定的輕停地点, 但承运人保留在必要时变更經停地点的权利, 承

运人行使这种权利时, 不应使运輸由于这种变更而丧失其国际性質;

( 4 ) 托运人的名称和地址;

( 5 ) 第一承运人的名称和地址;

( 6 ) 必要时应写明收货人的名称 和地址;

( 7 ) 貨物的性質;

( 8 ) 包裝件数、 包裝方式、 特殊标志或号数;

( 9 ) 貨物的重量、 数量、 体积或尺寸;

(10) 貨物和包装的外表情况;

(11) 如果运费已經議定, 应写明运费金额、 付費 日期和地点以及付费

人;

(12) 如果是貨到付款, 应写明货物的价格, 必要时还应写明应付的 費

JH;

(13) 根据第二十二条 ( 2 ) 款点明的价值;

(14) 航空货运單的份数;

(15) 随同航空货运單交給承运人的憑証;

(16) 如果經过约定, 应写明运 期限, 並概要說明經过的路綫;

(17) 声明运輸应受本公約所規定責任制度的約束。

第九条 如果承运人接受貨物而沒有填写航空货运單, 或航空货运單上沒有包括第

八条 ( 1 ) 至 ( 9 ) 和 (17) 各項, 承运人就無权引用本公約关于免除或限

制承运人責任的規定。

第十 条 ( 1 ) 对于在航空货运單上所填关于货物的各項說明和声明的正确性, 托

运人应負責任。

( 2 ) 对于因为这些說明和声明不合規定, 不正确、 不完备而使承运人

或任何其他人遭受的一切損失, 托运人应負責任。

第十一条 ( 1 ) 在沒有相反的証据时, 航空货运單是訂立契約 、 接受货物和承运条

·• 603 .



件的証明。

( 2 ) 在沒有相反的証据时, 航空货运單中关于货物重量、 尺寸和包裝以

及 数的說明 , 都应该被当作是确实的。 除非经过承运人和托运人 当

面查对並在航空货运單中注明经过查 , 或者是关于货物外表情况的

說明外, 关于货物的数量、 体积及情况的說明不能構成不利于承运人

的証据。

第十二 条 ( 1 ) 托运人在履行运惊契約所規定的一切义务的条件下, 有权在起运地

航空站或目的地航空站將貨物提回 , 或在途中經停时中止运输、 或在

目的地或运输途中交給非航空货运單上所指定的收货人、 或要求 將貨

物退回起运地航空站, 但不得因为行使这种权利而使承运人或其他托

运人遭受损害, 並且应付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 2 ) 如果托运人的指示不能执行, 承运人应 立即通知托运人。

( 3 ) 如果承运人按照托运人的指示处理貨物, 而沒有要求托运人出示

他所收执的航空货运單, 因而使該航空货运單的合法执有人遭受損失

时, 承运人应負責任, 但並不妨碍承运人向托运人要求赔偿的权利。

( 4 ) 收货人的权利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开始时, 托运人的权利 即告終

止。 但是如果收貨人拒絕接受货运單或貨物, 或無法同收貨人联系 ,

托运人就恢复他对货物的处理权 。

第十三 条 ( 1 ) 除上条所列情况外, 收貨人于貨物到达目的地, 並在繳付应付款項

和履行航空货运單上所列的运输条件后, 有权要求承运人移交航空貨

运單並發給貨物。

( 2 ) 除另有約定外, 承运人应該在貨物到达后立即通知收貨人。

( 3 ) 如果承运人承認貨物已經遺失或貨物在应該到达的日期七天后尚未

到达, 收货人有权向承运人行使运输契約所赋予的权利。

第十四 条 托运人或收货人在履行契約所規定义务的条件下, 不論为自己或別人的利

益, 可以各自用 自己 的名义分別行使第十二、 十三条所赋予的一切权利。

第十五条 ( 1 ) 第十二、 十三、 十四各条不影响托运人对收貨人或收貨人对托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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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 也不影响从托运人或收货人获得权利的第三者之間的关系。

(2 ) 一切同第十二、 十三、 十四 条规定不同的条款应该在航空货运單

中明 自規定。

第十六条 ( 1 ) 托运人应该提供各种必需的資料 , 以便在货物交付收貨人以前完成

海关、 税务或公安手續, 並且应該將必需的有关证件附在航空货运單

后面。 除非由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的过失, 这种資料或証件的缺乏,

不足或不合規定所造成的任何损失, 应该由托运人对承运人負責。

( 2 ) 承运人沒有檢查这种資料或証件是否正确或完备的义务。

第三章 承运人的責任

第十七条 对于旅客因死亡, 受伤或任何其他身体上的損害而产生的損失, 如果造成

这种损失的事故是發生在航空器上或在上下航空器的过程中, 承运人应負責

任。

第十八条 ( 1 ) 对于任何已登記的行李或貨物因毁灭 , 遺失或损坏而产生的损失,

如果造成这种损失的事故是發生在航空运输期間, 承运人应負責任。

( 2 ) 上款所指航空运 的意义, 包括行李或貨物在承运人保管 下 的 期

間, 不論是在航空站内, 在航空器上或在航空站外降落的任何地点。

( 3 ) 航空运輸的期間不包括在航空站以外的任何陆运、 海运或河运。 但

是如果这种运输是为了履行空运的契約, 是为了裝貨、 交貨或轉运,

任何損失 該被認為是在航空运輸期間發生事故的結果, 除非有相反

的証据。

第十九 条 承运人对旅客, 行李或貨物在航空运输过程中因延迟而造成的損失 負責

任。

第二十条 ( 1 ) 承运人如果証明 自己和他的代理人为了避免損失的發生, 已經採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 或不可能探取这种措施时, 就不負責任。

( 2 ) 在运输货物和行李时, 如果承运人証明損失的發生是由于駕駛上 ,

航空器的操作上或 航 上的过失, 而在其他一切方面承运人和他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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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已經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避免损失时, 就不負責任。

第二十 一条 如果承运人證明損失的發生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所引起或 成, 法院可以

按照它的法律規定, 免除或減輕承运人的責任。

第二十二条 ( 1 ) 运送旅客时, 承运人对每一旅客的責任以十二万五千法郎为限。 如

果根据受理法院的法律, 可以分期付款方式赔偿损失时, 付款的总值

不得超过这个限额, 但是旅客可以根据他同承运人的特別协議, 規定

一个較高的責任限額。

( 2 ) 在运輸已登記的行李和货物时, 承运人对行李或貨物的責任以每公

斤二百五十法郎为限, 除非托运人 交运时, 會特别声明行李或貨物

运到后的价值, 並繳付必要的附加費。 在这种情况下, 承运人所負責

任不超过声明的金額, 除非承运人証明托运人声明的金額高于行李或

货物运到后的实际价值。

( 3 ) 关于旅客自己保管的物件, 承运人对每个旅客所負的責任, 以五千

法郎为限。

(4 ) 上述法郎是指含有千分之九百成色的六五点五毫克黄金的 法国 法

郎。 这項金額可以折合成任何国家的貨幣取其整数。

第二十三条 企 免除承运人的责任, 或定出一个低于本公約所規定責任限額的任何条

款, 都不生效力 , 但契約仍受本公約規定的約束, 並不因此而失效。

第二十四条 ( 1 ) 如果遇到第十八、 十九 条所规定的情况, 不論其根据如何, 一切

有关責任的訴訟只能按照本公約所列条件和限額提出。

第二十五条

( 2 ) 如果遇到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况, 也适用上項規定, 但不妨碍确定

誰有权提出訴訟以及他們各自的权利。

( 1 ) 如果損失的發生是由于承运人的有意的不良行为, 或由于承运人的

过失, 而根据受理法院的法律, 这种过失被認为等于有意 的不良 行

为, 承运人就無权引用本公約关于免除或限制承运人責任的規定。

( 2 ) 同样, 如果上述情况造成的損失是承运人的代理人之一在执行他的

职务范圍內所造成的, 承运人也無权 引用这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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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 1 ) 除非有相反的证据, 如果收件人在收受行李或货物时沒有異議, 就

被認为行李或貨物已經完好地交付, 並和运输憑証相符。

( 2 ) 如果有損坏情况, 收件人应 在發現損坏后, 立即向承运人提出異

箴, 如果是行车, 最迟应该在行李收到后三天内提出, 如果是货物,

最迟应該在貨物收到后七天内提出。 如果有延迟, 最迟应该在行李或

貨物交由收件人支配之 日起十四天內提出異議。

( 3 ) 任何異議应該在規定期限内写在运輪憑証上或另以書面提出。

(4 ) 除非承运人方面有欺詐行为, 如果在規定期限內沒有提出異議, 就

不能向承运人起訴。

第二十七条 如果债务人死亡, 在本公約規定范圍內有关责任的訴訟可以向债务人的权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 十条

利繼承人提出。

( 1 ) 有关赔偿的訴訟, 应该按原告的意願, 在一个締約國的領土內, 向

承运人住所地或其总管理处所在地或簽訂契約的机構所在地法院提

出 , 或向目的地法院提出。

( 2 ) 訴訟程序应根据受理法院的法律規定办理。

( 1 ) 訴訟应 在航空器到达目的地之 日 起, 或应 到达之日 起, 或从运

輸停止之 日 起两年内提出, 否則就丧失追訴權。

( 2 ) 訴訟期限的計算方法根据受理法院的法律决定。

( 1 ) 符合第一条 ( 3 )款所規定的由几个連續承运人办理的运输, 接受旅

客､行李或貨物的每一个承运人应該受本公約規定的約束,並在契約中

由其办理的一段运 的范圍內, 作为运输契約的訂約一方。

( 2 ) 如果是这种性質的运输, 旅客或他的代表只能 發生事故或延迟的

一段运输的承运人提出訴訟 , 除非有明 定第一承运人应該負全程

的責任。

( 3 ) 至于行李或貨物, 托运人有向第一承运人提出訴訟的权利, 有权提

取行李或貨物的收貨人也有向最后承运人提出訴訟的权利。 此外, 托

运入和收货人都可以对發生毁灭、 遗失、 损坏或延迟的 一段运輸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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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提出訴麽。 这些承运人应核对托运人和收货人負連帶責任。

第四章 关于联合运输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 1 ) 对于一部分用航空运输, 一部分用其他运输方式联合办理的运输,

本公約的規定只适用于符合第一条条件的航空运轍部分。

(2 ) 在联合运输中, 在航空运输部分遵守本公籽的規定条件下, 本公杓

並不妨碍各方在航空运轍憑証上列入有关其他运 方式的条件。

第五章 一般和最后条款

第三十二条 运輸契約的任何条款和在損失發生以前的任何特別協議, 如果运鹼契約各

方借以違背本公約的規則, 無論是選擇所适用的法律或变更管辖权的規定,

都不生效力。 但在本公约的范圍內, 货物运楡可以有仲裁条款, 如果这种仲

裁在第二十八条 ( 1 ) 款所規定的法院管轄地区进行。

第三十三条 本公約並不妨碍承运人拒絕簽訂任何运 契約或制訂同本公約条款不相抵

触的規章。

第三十四条 本公約不适用于航空运輸机構为了开設正式航綫进行試航的国际航空运

輸, 也不适用于超出正常航空运输業务以外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运输。

第三十五条 本公約所用的 “ 日 ” 是指連續 日 , 而不是指工作日 。

第三十六条 本公約以法文写成一份, 存放在波蘭外交部档案库 , 並由波蘭政府將正式

認証的副本分送各締約国政府。

第三十七条 ( 1 ) 本公約須經批准。 批准書应該存放在波蘭外交部档案庫, 並由波蘭

外交部通知各締約国政府。

( 2 ) 本公約一經五个締約国批准, 在第五件批准書交存后第九十天起,

就在批准国之間生效。 以后于每一批准国交存批准書后的第九十天起

在交存国和已批准的各国間生效。

( 3 ) 波蘭共和国政府应將本公约开始生效日期和每一批准書交存日期通

知各締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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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1 ) 本公約生效后, 任何国家可以随时加入。

第三十九条

( 2 ) 加入本公杓, 須以通知書法交波蘭共和国政府, 由波蘭共和国政府

通知各福約国政府。

(3 ) 加入本公杓, 在通知書送达波蘭共和国政府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 1 ) 任何締約国可以書面通知波蘭共和国政府, 声明退出本公約, 波蘭

共和国政府应立即通知各締約国政府。

(2 ) 退出本公約, 在通知退出后滿六个月时生效, 並只对声明退出的同

家生效。

第四 十条 ( 1 ) 杓国在签字时, 或交存批准書时或通知加入时, 可以声明所接受

的本公约不适用于其所屬全部或部分殖民地、 保护地、 委任統治地或

其他在其主权或权力管轄下的任何領土或其他在其宗主权管轄下的任

何領土。

(2 ) 締約国以后可以用原来声明除外的所屬全部或部分殖民地、 保护

地、 委任統治地或其他在其主权或权力管轄下的任何領土或其他在其

宗主权管轄下的任何領土的名义, 分别加入。

( 3 ) 締約国也可以根据本公約的規定, 分别为其所屬全部或部分殖民

地、 保护地、 委任統治地或其他在其主权或权力管轄下的任何士或

其他在其宗主权管轄下的任何領土声明退出本公約。

第四十一条 各福約国可以在本公約生效兩年后, 要求召开一个新的国际会議, 以寻求

本公約可能的改进。 为此目的, 該国应通知法蘭西共和国政府, 由法蘭西北

和国政府採取必要措施以筹备該会議。

-

本公杓子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 日在华沙簽訂。 签字截止期限为一九三○年一月三十

一日 。

(以下是各国代表的签字, 在本公約上签字的国家是: 德意志、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丹麦、 西班牙、 法蘭西、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蘭、 澳大利亞联

邦、 南非联邦、 希臘、 意大利、 日本、 拉脫維亞 、 盧森堡 、 挪威 、 荷蘭 、

波蘭、 罗禺尼亞、 瑞士、 捷克斯洛伐克、 苏摊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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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

附加議定書 (关于第二条)

韶約国在批准或加入时, 保留声明本公約第二条 ( 1 ) 款不适用于其国

家、 其殖民地、 保护地、 委任統治地或在其主权、 宗主权、 或权力管轄下任

何其他領土所直接办理的国际航空运鹼的权利。

(签字国同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員

一九五八年六月 五日

任命:

惠爱然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院長, 方刚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副院長, 李富

德, 邓宗章为最高人民法院西 分院审判員:

智澤民为最高人民檢察院西藏分院檢察長 , 代宜生为最高人民檢察院西藏分院檢察

区。

批准任命:

王德風、 李来風、 肖俊德、 徐仰背、 秦化样、 秦耀华 、 师廷保、 康章、 張双貴、 惠

健民 , 赵文匯、 薛应怀为甘肃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楊英杰为陕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巴拉提司馬盒、 張修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批准免去苏杰儒的甘肃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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